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

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96,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96,000.00

序

号

采购品目

名称

标的

名称

数量

(计量

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

行业

是否

涉及

核心

产品

是否

涉及

采购

进口

产品

是否

涉及

强制

采购

节能

产品

是

否

涉

及

优

先

采

购

节

能

产

品

是

否

涉

及

优

先

采

购

环

境

标

志

产

品

1 C15039900

其他城市

交通服务

事故

多发

路段

道路

安全

体检

1.00

（项）

496,000.00 其他

未列

明行

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 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 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

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事故多发路段道

路安全体检

1.00（项） 496,000.00 总价 无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

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

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

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

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

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

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

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

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事故多发路段道路安全体检

序

号

符

号

标

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无

3.3.服务要求

3.3.1 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 1：

符 服务要求名 服务要求内容



序

号

号

标

识

称

1 服务内容要求 （一）服务范围

遂宁市主城区、市区至各区县的快捷通道道路事故多发路段。

（二）工作内容

全面摸排遂宁市主城区、市区至各区县的快捷通道道路事故多发

路段的照明设施、标识标线、交通信号灯、交通隔离栏、安全防

护栏、防撞设施、安全视距、立面发光（反光）标识、超速提醒

标识等交通安全设施的现状，对相关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专项体

检，编制遂宁市主城区、市区至各区县的快捷通道道路事故多发

路段安全专项体检报告。本项目道路事故多发路段专项体检不少

于 500 公里，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

（三）技术要求

本项目的报告编制过程和成果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的规范标

准，在编制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委颁发了新的技术标准或

规范，则供应商应釆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编制。

（四）成果要求

1．供应商应提交的成果资料包含《遂宁市主城区、市区至各区

县的快捷通道道路事故多发路段安全专项体检》报告（含相关附

图）、WORD 文档、PDF 文件等；

2．以上成果需提交纸质成果合装本 6套，规格为 A4，电子文件

1 份。

（五）其他要求

1．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重点对遂宁市主城区重要路口、

学校、医院及周边道路及附属交通设施进行体检并提出优化建

议。

2．为保障城市道路事故多发路段诊断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

可靠性，供应商针对本项目配备的服务人员应具备与项目相关的

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服务人员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意

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

应熟练掌握城市道路事故多发路段的常用判定方法和道路设施

勘查要点，能够按照规范要求开展事故多发路段的现场勘查工

作，能准确识别导致事故多发的核心诱因，分析道路条件缺陷、

交通安全设施设置对道路事故发生的影响，结合道路线形、设施、

交通组织等条件，精准定位隐患根源，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建

议，以保障本项目的顺利实施。

3．供应商应充分理解项目需求，针对本项目制定详细的实施计

划和方案，服务过程中应规范服务团队的管理，建立健全的管理

机制，依据相关行业工作规范，结合业务工作需求，制定相关管

理制度，明确人员和职责，强化考核与监督。

4．供应商在服务期间应按采购人要求提供服务，并督促落实项

目服务过程中各环节质量控制内容和目标，确保满足采购人对项

目服务质量的要求。



5．供应商应制定详细的进度计划，确保满足采购人使用需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将工作情况向采购人进行汇报。内容主要包

括：工作进度、发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及需要协调的事项等。

6．供应商应具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健全的应

急事故处理机制，能及时控制和消除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危害，确

保采购人相关工作的平稳开展与过渡。

7．供应商应具有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将评估结果

泄露给第三方，违者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8．供应商在后续服务工作中负责对成果资料中文件出现的遗漏

或错误进行修改或补充，并为采购人提供后续技术咨询服务，结

合遂宁市主城区、市区至各区县的快捷通道道路事故多发路段的

道路事故多发路段诊断结果，为事故多发路段提供专项预防性安

全提示，协助采购人提前采取防范措施。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后续

服务应安排专人负责，拟投入本项目的后续服务负责人应熟练掌

握城市道路事故多发路段的常用判定方法和道路设施勘查要点，

能够按照规范要求开展事故多发路段的现场勘查工作，能准确识

别导致事故多发的核心诱因，分析道路条件缺陷、交通安全设施

设置对道路事故发生的影响，结合道路线形、设施、交通组织等

条件，精准定位隐患根源，为采购人提供现场技术支持，解答实

施过程中的疑问，根据现场实际条件调整整改方案的细节内容，

确保整改方案符合现场实际情况。

9．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提出后续服务需求后 24 小时内响应，3个

工作日内到场或提供远程技术支持。后续服务期限自成果资料验

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10．在服务过程中供应商服务人员所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劳动

纠纷均由供应商承担。

11．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应包含前期调研、交通安全设施检查、专

家咨询、文稿编撰、图例制作、资料、印刷、人工差旅费、后续

技术咨询服务、税费等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人

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12．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时共同约定。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 1：

序

号

符

号

标

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服务期限 签订合同后 90 日内提交成果资料并通过验收。

2 服务地点 遂宁市主城区、市区至各区县的快捷通道道路事故多发路段。

3 验收、交付标

准和方法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

的要求及采购文件的规定和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合同条款内

容进行验收。

4 支付方式 一次付清



5 付款进度安排 1、项目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开具的相应费用有效票据

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6 违约责任与解

决争议的方法

一、违约责任 1、 违约情形 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内容

或成果资料不符合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限期整改，逾期仍未整

改或整改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供应商法律责

任。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提交成果资料，每延误一天，按合

同金额的 1‰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累计违约金不超过合同金额

的 10%。 采购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每延迟一天，按应

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供应商支付违约金，累计违约金不超过应付

款项的 10%。任何一方违反保密义务，须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全

部损失。 2、违约处理 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

方还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如因供应商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实施或

重大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供应商退还已支付款

项并赔偿损失。如因采购人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供应商有权

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采购人支付已完成部分的合理费用。 争议

解决 二、解决争议的方法 1、 协商与调解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

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费用承

担 因争议解决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

鉴定费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败诉方承担。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备注：1、本项目所涉及的规范/标准/文件等，如有最新版本，依照其最新规定执行。 2、除技

术、服务和商务要求外，供应商还应当为落实本项目提供相应的项目实施方案、质量及进度保障

方案、后续服务方案、人员配置、类似业绩等证明材料，具体要求详见评审细则及标准。3、 因

系统固化原因，磋商文件第二章 2.1.供应商须知附表“5.是否属于签订不超过 3年履行期限政

府采购合同的项目：否”，实际服务期限应为：签订合同后 90 日内提交成果资料并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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